福建师范大学校园消防安全检查（自查）表（2026年版）
[bookmark: _GoBack]（表5：本表适用于校内商铺）
商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时间：              
	检查（自查）内容
	情况记录

	安全疏散管理
	商铺区域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是否畅通，未被占用、堵塞，商铺门是否为平开门并向疏散方向开启。
	是
否
	

	
	[bookmark: OLE_LINK1]安全出口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保持常亮。
	是
否
	

	消防设施器材管理
	灭火器摆放位置是否醒目且无遮挡，压力正常（指针指在绿色区域），铅封完好，在有效期内。
	是
否
	

	
	室内消火栓是否箱体完好，水带、水枪齐全，且与转接口吻合，阀门启闭正常，无漏水，无杂物，水压充足，位置醒目且无遮挡。
	是
否
	

	
	应急照明灯是否安装规范，外观完好，断电试验时，能持续照明，则符合要求。（检查方法：①在通电情况下，长按“试验”按钮，若灯亮且不闪烁、不熄灭表示正常，反之则损坏；②通电时正常，断电后能立即自动亮起来，表示正常，反之则损坏）。
	是
否
不涉及
	

	
	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功能是否正常：喷淋、感烟探测器安装正确，无私自改装，无损坏，无遮挡，探测器指示灯正常闪烁；手动报警按钮灵敏；声光报警器喇叭正常，测试时声光清晰。
	是
否
[bookmark: OLE_LINK2]不涉及
	

	电气设备安全管理
	配电房属于重点防火部位，是否标识清晰，保持整洁干燥，温度正常，严禁吸烟、严禁明火、严禁堆放易燃可燃杂物，电缆井/孔洞封堵严密、无渗漏。
	是
否
	

	
	商铺内配电箱标识是否清晰：一闸一用无违规搭接、无超负荷，配电箱下方不堆放易燃物品；
店内线路敷设是否规范：无私拉乱接电线、无老化裸露、无烧焦、无排插串联等问题。
	是
否
	

	可燃物与火源管理
	商铺是否严格控制明火和易燃可燃物管理（严禁使用明火：如吸烟、煮食、点香、烧纸、酒精炉、卡式炉等；严禁存放汽油、煤油、柴油、酒精、烟花爆竹等；
	是
否
	

	
	商铺是否使用不燃或阻燃材料进行装修，严禁使用易燃泡沫、泡沫钢板、软包等易燃材料，其中吊顶不得使用阻燃材料装修。
	是
否
	

	培训演练
（可现场询问/演示/查看记录进行检查）
	商铺是否有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、安全管理人并定期对所属相关场所进行检查巡查。
	是
否
	

	
	经营者是否进行消防安全技能培训：须进行经营前消防安全培训，做到熟悉商铺基本情况、熟知防范重点部位（大功率设备、配电箱/柜）。
	是
否
	

	
	经营者是否每年参加灭火和疏散演练：经营者做到会组织引导人员疏散逃生，掌握消火栓、灭火器、等场所有关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，会扑救初起火灾。
	是
否
	

	安全管理
	电动车是否在室外有序停放、在规定充电场所充电：无私拉电线或插座充电（含电池）。
	是
否
	

	
	经营者是否在打烊离开后，有做到人走断电。
	是
否
	

	
	商铺是否遵守规定，严禁存在“三合一”（住宿+经营+仓储）现象。
	是
否
	

	其他问题
	
	
	



检查人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检查单位（签名）：

注意事项：
1.请结合场所实际情况如实填写，在“是”“否”“不涉及”对应位置打“√”；如存在问题，须记录问题基本情况；
2.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能立即整改的应立行立改、及时纠正；无法立即整改的，需制定临时防护措施，并在限期内完成整改。
